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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犯罪防治研究發展諮詢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 103年 3月 4日法院犯字第 10300000560號函訂定全部要點九點 

 

一、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以下簡稱本學院）為跨域整合學術及實務

量能，促進國內外犯罪問題防治及研究交流，並提昇國家推動

刑事政策的精準度及執行力，特設犯罪防治研究發展諮詢會

（以下簡稱本會）。 

二、 本會諮詢委員，應就下列事項提供諮詢意見﹕ 

（一） 調查、分析及研究犯罪問題與情勢。 

（二） 蒐集、分析犯罪統計資料。 

（三） 犯罪防治及刑事政策之研究與建議。 

（四） 籌辦學術研討活動。 

（五） 發行研究刊物。 

（六） 其他有關犯罪防治研究及發展事項。 

三、 本會置委員十七人至二十一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本學院

院長兼任，一人為副召集人，由本學院主任秘書兼任；除召集

人及副召集人外，其他當然委員八人，由法務部保護司、檢察

司、法制司、國際及兩岸法律司、廉政署、矯正署、調查局、

法醫研究所等（主管）首長兼任；其餘外聘委員由本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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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聘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或社會公益人士代表擔任。 

委員之任一性別人數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為符合性別平等

比例原則要求，必要時，當然委員人選，得由（主管）首長以

外，另一性別之其他適當之人兼任。 

本會當然委員之任期，應隨其本職進退；外聘委員之任期二

年，期滿得續聘之。 

外聘委員有不適當行為或無法執行職務時，得隨時予以解聘；

委員人數有異動導致不足最低法定員額者，應予補聘，補聘委

員之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四、 本會置執行長一人，由本學院犯罪防治研究中心主任兼任，襄

助召集人處理會議事務；並設秘書一人，由本學院犯罪防治研

究中心組員兼任，辦理本會議相關事務。 

五、 為針對犯罪防治研究工作之規劃與執行，提供諮詢意見，本會

至少每半年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並得加開臨時會議，召集人

不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或召集人指定之委員代理之。 

為促進政府犯罪防治效能，認有必要時，得經召集人同意，邀

請相關機關或人員列席報告或提供書面資料。 

六、 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當然委員如因故未能親自出席時，得

指派代表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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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指派之代表列入出席人數，並參與會議發言及表決。 

七、 本會議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遇有委員意見歧異，應行

表決之諮詢意見，應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可否同數時，

取決於主席。 

參與諮詢之委員，如有利益迴避問題，應予迴避；迴避之委員，

不計入全體委員及表決人數。 

出列席人員對於不宜公開之議案及資料，應嚴守秘密。 

八、 本會委員、執行長、秘書均為無給職。但外聘委員得依規定支

給出席、交通等費用。 

九、 本會所需經費，由本學院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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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犯罪防治研究發展諮詢會設置要點 

總說明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於一百零二年七月經修法組織再造後，不但是

培育我國司法官的搖藍，更兼理國家重要犯罪問題之調查、分析與研

究等國家刑事政策智庫角色，為了讓司法官學院犯罪防治研究中心能

與學術界與實務界形成策略聯盟，共同描繪國內犯罪狀況之整體圖像

並提供對應刑事政策的整合服務，特設犯罪防治研究發展諮詢會（以

下簡稱本會），爰擬具「犯罪防治研究發展諮詢會設置要點」，其要

旨如下： 

一、設立宗旨。（第一點） 

二、諮詢任務。（第二點） 

三、委員背景、任期、遴補聘原則。（第三點） 

四、行政人員。(第四點) 

五、開會頻率及與會人員。(第五點) 

六、會議之發言、表決及利益迴避與保密原則。(第六點、第七點) 

七、會計作業原則。(第八點) 

八、經費來源。(第九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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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犯罪防治研究發展諮詢會設置要點 

規                          定 說                明 

一、法務部司法官學院（以下簡稱本學院）

為跨域整合學術及實務量能，促進國內

外犯罪問題防治及研究交流，並提昇國

家推動刑事政策的精準度及執行力，特

設犯罪防治研究發展諮詢會（以下簡稱

本會）。 

明定本會之設立宗旨。 

二、本會諮詢委員，應就下列事項提供諮詢

意見﹕ 

（一）調查、分析及研究犯罪問題與情勢。 

（二）蒐集、分析犯罪統計資料。 

（三）犯罪防治及刑事政策之研究與建議。 

（四）籌辦學術研討活動。 

（五）發行研究刊物。 

（六）其他有關犯罪防治研究及發展事項。 

說明本會諮詢委員之諮詢任務。 

三、本會置委員十七人至二十一人；其中一

人為召集人，由本學院院長兼任，一人

為副召集人，由本學院主任秘書兼任；

除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外，其他當然委員

八人，由法務部保護司、檢察司、法制

司、國際及兩岸法律司、廉政署、矯正

署、調查局、法醫研究所等（主管）首

長兼任；其餘外聘委員由本學院院長遴

聘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或社會公益人

士代表擔任。 

委員之任一性別人數比例不得少於

三分之一；為符合性別平等比例原則要

求，必要時，當然委員人選，得由（主

管）首長以外，另一性別之其他適當之

人兼任。 

本會當然委員之任期，應隨其本職

進退；外聘委員之任期二年，期滿得續

聘之。 

外聘委員有不適當行為或無法執行

職務時，得隨時予以解聘；委員人數有

異動導致不足最低法定員額者，應予補

一、明定本會之組成委員背景分當然

委員與外聘委員兩種。 

二、以法務部與犯罪防治相關之各業

務單位主管或首長為當然委員；

學術領域之專家、學者或社會公

益人士為外聘委員，俾形成完整

的決策規劃與推動執行動力。 

三、擔任本會當然委員之（主管）首

長，其任期隨其本職進退，惟為符

合性別平等比例原則，當然委員人

選，於例外情形，得由（主管）首

長以外，另一性別之其他適當之人

兼任。 

四、明定委員任期與遴（補）聘原則

，以利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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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補聘委員之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

之日為止。 

四、本會置執行長一人，由本學院犯罪防治

研究中心主任兼任，襄助召集人處理會

議事務；並設秘書一人，由本學院犯罪

防治研究中心組員兼任，辦理本會議相

關事務。 

以犯罪防治研究中心人員為本會執行

人員，俾利會務之推動。 

五、為針對犯罪防治研究工作之規劃與執

行，提供諮詢意見，本會至少每半年召

開會議一次；必要時並得加開臨時會

議，召集人不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或

召集人指定之委員代理之。 

為促進政府犯罪防治效能，認有必

要時，得經召集人同意，邀請相關機關

或人員列席報告或提供書面資料。 

明定開會頻率，以及必要時，得邀請

相關機關、人員列席報告或提供資料

，以發揮本會功能。 

六、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當然委員如因

故未能親自出席時，得指派代表出席。 

前項指派之代表列入出席人數，並

參與會議發言及表決。 

公務機關之運作，有採團體決策模式

者，且各業務之專案推動人員，對該

公務之熟稔程度，亦往往已足以代表

機關發言，不同於外聘委員，具有代

表個人專業意見發言之專屬性，故有

關當然委員之出席部分，允宜容許機

關指派代表出席，以提昇會議效能。 

七、本會議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遇

有委員意見歧異，應行表決之諮詢意

見，應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可否

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參與諮詢之委員，如有利益迴避問

題，應予迴避；迴避之委員，不計入全

體委員及表決人數。 

出列席人員對於不宜公開之議案及

資料，應嚴守秘密。 

明定出席委員之最低人數，對諮詢意

見有歧異時之處理方式、利益廻避原

則及保密條款，以憑遵循。 

八、本會委員、執行長、秘書均為無給職。

但外聘委員得依規定支給出席、交通等

費用。 

明定會議相關人員之費用支給原則，

以符會計作業規定。 

 

九、本會所需經費，由本學院編列年度預算

支應。 

 

明定經費來源，作為運作依據。 

 


